
 

  第七章 
  提供及料理工作裝備 
   
   
 7.1 合適的工作裝備 
2006 年商船及
漁船（提供及使
用工作裝備）規

例 S.I.2006第

2183 號 
 
規例第 25 條 

 7.1.1 所有供工作人員使用的裝備均須符合商船

所在地的有關標準或一般英國規例的規定。規例

或型號批准證書未有涵蓋的設備均須符合適用的

英國標準或相近的國際同類標準。 

   
   
規例第 6(1)條  7.1.2 此外，所有工作裝備均須： 
  (a) 適合所進行的工作； 
  (b) 能正確地適應該工作的用途；及 
  (c) 不會對工作人員的健康或安全構成任何風

險。 
   
   
  7.1.3 「工作裝備」一詞適用於為於工作中使用

而提供的任何機器、電器、器材、工具或裝置，

惟不包括為符合 SOLAS 規定而提供，並須受其

他商船規例所規限的任何安全裝備或器材。 
   
   
  7.1.4 按慣例，船上的工作裝備通常由僱主負責

提供。這是 2006 年商船及漁船（提供及使用工

作裝備）規例中所反映的狀況。務請注意，倘該

名僱主並不負責船舶的日常運作，則該項責任可

擴大至其他的負責者。如果工作裝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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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上提供，其安全責任由供應者負責，該裝備亦

須遵守 HSE 規例的規定。 
   
   
 7.2 保養 
規例第 7 及 25
條 

 7.2.1 所有工作裝備均須按製造商的指示保持有

效操作狀態及妥善維修。 
   
   
  7.2.2 保養應包括由合資格人士進行定期檢查第

7.1 段所述事項。如懷疑有任何工作裝備並不適

當運作，或可能受損，則須停用，直至經檢查並

完成適當修理或保養為止。 
   
   
  7.2.3 保養工作由僱主／合資格人士決定，惟下

述各項是日常的保養： 
  (a) 整個軸承均須經常塗油，如果軸承及其他活

動部份變乾，會增加負荷，從而導致故障； 
  (b) 所有纜繩及鏈條須定期檢測有沒有磨損、損

壞及鏽蝕，並於有需要時更換； 
  (c) 所有操縱裝置、緊急制停裝置、制動器、安

全裝置等均須進行定期功能測試，確保運作

正常。在測試這些設備前應先行檢查。 
   
   
  7.2.4 裝備應可在停用進行保養工作時，可予裝

配或改裝。若不能夠，則須設有適合的保護 

MSCP01/第 7 章/修訂本 2.01/第 2 頁 



 

 

  措施，確保安全進行保養工作，對進行保養工作

者或其他人士的健康及安全亦不會有任何風險。

保護措施應包括： 
  ． 只可暴露最小而無可避免的危險部份； 
  ． 由專責高級船員或其他專責人員監督； 
  ． 只准合資格人士進行操作； 
  ． 確保任何在機器附近工作的人員，在工作時有

足夠的空間和充足照明； 
  ． 確保任何操作機器或在機器附近工作的人員，

就該機器的工作安全體制、操作時所產生的危

險及所採取的預防措施有充份指示；及 
  ． 在機器上或其附近放置並展示清晰的警告字

句。 
   
   
  7.2.5 機器如有保養記錄，應記錄有最新資料。 
   
   
 7.3 檢查 
規例第 8 條  7.3.1 如果工作裝備的安全性須視乎安裝情況而

定，應於首次安裝後或於新場地或新位置重新裝

配後，並於首次投入使用前，交由合資格人士檢

查，確保已按照製造商的指示正確安裝，並可安

全使用。在本文中「檢查」一詞指由合資格人士

進行目視或更為嚴格的檢查，並可包括適當的測

試。 
   
   
  7.3.2 檢查須包含焊接或其他安裝標準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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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材料，以及船舶上承放該工作裝備處的強度是

否足夠。應亦須顧及製造商所規定的檢查規定或

指引。工作裝備須定期進行覆檢，每次相距不得

超過五年，或應製造商建議加密覆檢，確保其裝

置並無變差。 
   
   
  7.3.3 應經常檢查各構築件，以檢查軸承、加固

點等是否有鏽蝕、斷裂、扭曲或磨損。亦應檢查

台架或桅桿等空心構築件內是否有積水。如果發

現有構築件須要排水，應予處理，然後將之封密，

以免再次進水。 
   
   
  7.3.4 如出現會令工作裝備變壞的情況，該工作

裝備須恰當地定期由合資格人士檢查，另於出現

可能危及該工作裝備安全的特殊情況時亦須由合

資格人士檢查，確保作出必須的補救措施，以期

保證一貫的安全。在本文中「特殊情況」包括更

改工程、意外、天氣風險及長期閒置。 
   
   
  7.3.5 所有檢查結果均須記錄在案。在下一次檢

查並作出記錄前，該項記錄須保留並可供隨時檢

查。 
   
   
  7.3.6 船上的工作裝備如須在船外使用，或須將

工作裝備運到船上使用，須有實質證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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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對上一次的檢查符合 2006 年商船及漁船（提

供及使用工作裝備）規例的規定。在本文中「在

船外使用」包括在河邊、船塢或防波堤上或在另

一艘船舶上使用；及／或由另一位人員僱用的工

作人員操作。 
   
   
  7.3.7 用於升降重物的工作裝備，包括人員，亦

須符合 2006 年商船及漁船（提供及使用工作裝

備）規例的條文，當中載有「檢查」、「測試」及

「徹底檢驗」該等升降重物等裝備的特定要求。

這方面會在本守則第二十一章內說明。 
   
   
 7.4 特定風險 
規例第 9 條  7.4.1 工作裝備的健康或安全方面的特定風險，

其使用及修理、更改或保養均只可由指定合資格

人員進行，他們須已獲船上或岸上其他認可人士

（包括該裝備的製造商）提供的適當培訓。 
   
 7.5 資料與指導 
規例第 10 條  7.5.1 所有使用工作裝備的工作人員，以及任何

管理人或督導員均應可取閱一切必須的健康及安

全資料，以及與使用該裝備有關的使用指南。該

等資料應簡單易明，並須包括與該工作裝備的使

用條件及使用方法有關的資料及（如適用）使用

指南；使用時可能會出現的異常情況，以及情況

出現時可以作出的相應措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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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有關以往使用該工作裝備所總結出來的任何資

料。 
   
   
  7.5.2 工作裝備的資料及使用指南所用的語文，

須具有為使用者所明白的語文版本。 
   
   
 7.6 培訓 
規例第 11 條  7.6.1 所有使用工作裝備的工作人員，或督導其

使用者，均須接受充份培訓，當中包含使用該裝

備的方法、使用時可能會出現的風險，以及應作

出的預防措施。 
   
   
  7.6.2  同樣地，如該項裝備可能會令使用者有健

康或安全風險（如電動設備、機械式切割設備），

該項工作裝備的修理、保養或檢修的工作人員，

或督導者，皆須接受充份的培訓。 
   
   
  7.6.3 根據商船的國際安全管理(ISM)守則，上

述所有培訓須予記錄在案，並須表明有關人員已

可符合資格。 
   
   
  7.6.4 使用指南或資料均須以受訓工作人員明白

的語文寫成，講授亦須清楚。 
   
   
規例第 12 條 7.7 服從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要求 
  7.7.1 所有工作裝備均須遵守歐洲產品標準，惟

任何有關標準生效前已有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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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7.1 詳述為歐洲委員會指示賦予效力的英國

文件。 
   
   
  7.7.2 附有 CE 標誌的工作裝備，乃被視為已遵

守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指示，惟 CE 標誌須與所用

裝備的目的有關。在本文中「CE 標誌」指表明已

遵守某項工作裝備在設計及製造方面的基本要

求，以及獲歐洲經濟區的相關機構所採納的規格

及測試方法。對 CE 標誌的提述，亦包括另一標

準的標誌，提供使用時同類的安全、合宜程度及

匹配程度的水平。 
   
   
 7.8 工作裝備的危險部分 
規例第 13 條  7.8.1 工作裝備中各個危險或具有風險的運轉部

份均須提供適當防護或保護裝置。上述防護或保

護裝置均應有所須保養及／或更換，並應於有關

部分運轉過程中沒有缺失。 
   
   
  7.8.2 按上一段所提供的一切防護或保護裝置均

須： 
  (a) 結構穩固； 
  (b) 不會產生額外的危險； 
  (c) 不易脫離； 
  (d) 安放位置須與危險地帶之間有相當距離； 
  (e) 工作裝備的「運作周期」「運作」的使用期應

超過所需；及 
  (f) 能在毋須拆除防護或保護裝置的情況下可根

據需要而可在工作區內進行裝配或更換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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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 
   
   
  7.8.3 於第 7.8.2(d)段中所提述的「危險地帶」

指工作裝備所處區域或其周邊，工作人員或會因

而面臨健康或安全風險。 
   
   
 7.9 電器設備 
規例第 14 條  7.9.1 船上所有電器設備及裝置的架設、安裝、

操作及保養方法，均不得令船舶或任何人員有電

力上的危險。 
   
   
  7.9.2  船上電器裝置如須進行保養，應提供及使

用合適的絕緣及個人保護裝備。 
   
   
 7.10 特定危險的防範 
規例第 12 條  7.10.1 如有工作人員在使用工作裝備時面臨

（或可能面臨）第 7.10.2 段所述的一項或以上危

險，該僱員須確保已獲適當的工作或保護裝置以

保障其健康及安全；或若實際上並不可行，則以

任何合適方法予以確切地監控。 
   
   
  7.10.2 第 7.10.1 段所述的危險如下： 
  (a) 任何物件或物品從工作裝備上墮下或射出； 
  (b) 工作裝備的零件破裂或碎裂； 
  (c) 工作裝備著火或過熱； 
  (d) 意外或突然排放的物品或該工作裝備所產

生、使用或儲存的任何氣體、塵埃、液體、

蒸氣或其他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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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該工作裝備所產生、使用或儲存物品或物質

意外或突然排放爆炸； 
  (f) 工作裝備在使用期間受到電撃。 
   
   
 7.11 高溫或極低溫 
規例第 16 條  7.11.1 如有任何設備、設備的零件或該設備所

產生、使用或儲存的物料有可能會使工作人員燒

傷或燙傷或因處於高溫或低溫所引致的損傷，應

採取適當措施防止使工作人員受傷。 
   
   
  7.11.2 「適當措施」包括提供隔離及個人保護

裝備，並確保已穿上。 
   
   
 7.12 工作開始時或在工作中作出重大變動時的監控 
規例第 17 條  7.12.1 如工作裝備的活動部件或機動性對工作

人員健康或安全構成風險，必須在該裝備的起

動、變速、壓力或其他的操作中加裝一項或多項

的操縱裝置，並須以加裝的操縱裝置去操控該裝

備的起動、變速、壓力的操作。 
   
   
  7.12.2 不過，上一段所述的要求，並不適用於

具有自動重新啟動功能的工作裝備，亦不可改變

工作裝備的正常運作程式。 
   
   
 7.13 制停裝置 
規例第 18 條  7.13.1 除了第 7.12 段要求外，工作裝備如會

對健康及安全構成風險，則須提供一項或多項可

輕易接觸到的快速操縱裝置，使之停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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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地運作。所用的操縱裝置由僱主決定，但須

可令該項裝備完全停止，並截斷往來該項裝備的

所有能源。 
   
   
  7.13.2 本段規例所要求的制停裝置須凌駕第

7.12 段所述的任何操縱裝置。 
   
   
 7.14 緊急制停裝置 
規例第 19 條  7.14.1 除第 7.13 段的規定外，如工作裝備會

對健康及安全構成風險，則須提供一項或多項可

輕易接觸到的制停裝置。任何緊急制停裝置須凌

駕第 7.12 段及第 7.13 段所述的任何操縱裝置。 
   
   
 7.15 操縱裝置 
規例第 20 條  7.15.1 工作裝備的一切操作上的操縱裝置均須

可清晰看見和分辨，並可在有需要時作適當標

記。除非已無其他選擇，該操縱裝置所在位置不

得使進行操作的工作人員面臨健康或安全風險。 
   
   
  7.15.2 任何工作裝備上的操縱裝置，所在的位

置應確定其他工作人員不會因啟動或使用該項裝

備而面臨任何健康及安全風險。如果此安排並不

合理可行，則應提出合適的工作制度，確保不會

有工作人員因啟動或使用該項裝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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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臨任何健康及安全風險。該工作制度可涵括第

7.20 段及第 7.21 段所規定的聽覺、視覺或其他

適用的警告裝置，確保所有受影響或可能會受影

響的工作人員均得悉該裝備即將啟動。 
   
   
  7.15.3 須有措施去確保任何可能會因啟動或制

停工作裝備而面對任何健康及安全風險的在場工

作人員，在啟動或制停裝備前有足夠時間及適當

方式離開。 
   
   
 7.16 監控系統 
規例第 21 條  7.16.1 工作裝備上任何監控系統均須安全並考

慮到健康及安全風險，該等風險或會因監控系統

受損或故障而產生。在本文內，監控系統如無下

列各項，即不被視為安全： 
  (a) 其操作不會增加健康或安全風險； 
  (b) 監控系統任何部份出現毛病或受損，或其電

源中斷，亦不會導致額外健康或安全風險，

或使上述風險增加； 
  (c) 不會妨礙上文第 7.13 段及第 7.14 段所規定

任何制停裝置的操作。 
   
   
 7.17 切斷電源 
規例第 22 條  7.17.1 工作裝備須按風險評估的需要提供適當

系統，將裝備的電源切斷。如任何切斷電源的系

統不能被清楚辨認，又不能被關上，亦無於「工

作許可證」上列明，即不會被視為適當。 
   
   
  7.17.2 另外，亦須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工作裝

備重新連接電源時不會令使用該裝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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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面臨任何健康或安全風險。該等措施亦須於

風險評估時認明，並於「工作許可證」上列明。 
   
   
 7.18 工作裝備的穩固程度 
規例第 23 條  7.18.1 若工作裝備的安全使用與其穩固程度有

關，則應以夾鉗或用其他適當方法固定。 
   
   
  7.18.2 決定固定該工作裝備的最適當方法時，

亦應考慮船舶的動向。 
   
   
 7.19 照明 
規例第 24 條  7.19.1 不論在任何位置，在使用工作裝備時，

須提供適當而充足的照明（適用於或會進行的工

作）。 
   
   
 7.20 標記 
規例第 26 條  7.20.1 所有健康／或安全標記須符合 2001 年

商船及漁船（安全標誌及訊號）條例規定，並須

在裝備上加上符合商船通告 MSN 1763 號及本

守則第二十八章規定的標記，讓裝備使用者或在

該裝備附近的人員清楚看見。 
   
   
 7.21 警告 
規例第 27 條  7.21.1 如果工作裝備須要配置警告標記、警告

裝置等，則該標記必須清晰並可易於被看到或聽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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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在機動裝置上工作 
規例第 28 條  7.22.1 如機動裝置沒有載人的專門設計，不得

載上任何工作人員。本文中「專門設計」指有關

的設計，可盡量減輕工作人員在車輪或車軌方面

所產生的風險。該裝置亦須配有防翻側的裝置，

或若未能做到，至少在使用期間翻側時可以減輕

對工作人員健康或安全的風險。有關措施可包括： 
  (a) 穩固該工作裝備，免其翻側；或 
  (b) 提供保護構件，使該工作裝備的兩側不會墮

人；或 
  (c) 若該工作裝備會覆轉，須設有可讓所載工作

人員有足夠空間的構件；或 
  (d) 其他同樣可為所載工作人員提供保護的裝

置。 
   
   
  7.22.2 如機動裝置翻側會使所載工作人員有被

擠壓的風險，則須為該工作人員裝配束緊系統。 
   
   
  7.22.3 本段條文不適用於裝設有上文第

7.22.1(b)及(c)分段所述構件的叉車。 
   
   
 7.23 叉車翻側 
規例第 29 條  7.23.1 第 7.22.3 分段所提及並載有工作人員

的叉車的裝備，盡量須能減少在翻側時所造成危

及健康或安全的風險。應按照該叉車的使用方式

及情況，以決定選用哪一種的合適裝備。 
   
   
  7.23.2 操作叉車的工作人員必須接受個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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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叉車的安全培訓。 
   
   
 7.24 機動裝置的使用 
規例第 30 條  7.24.1 如須在船上使用機動裝置： 
  (a) 如無獲授權的合資格人士駕駛，不得將船上

的機動車輛或機動負重裝置駛進工作場地

內； 
  (b) 如該工作裝備在工作區內走動，則須設定並

遵守適用的交通規則，保障工作人員及其他

人員的安全； 
  (c) 除非分段(d)另有規定，地面工作人員應在合

理可行情況下避免走進機動的工作裝備的操

作範圍內； 
  (d) 若只能在地面工作方可把工作辦妥，則應設

有適當措施，以免他們受工作設備所傷。 
   
   
  7.24.2 做足安全措施後，工作人員方可使用機

動裝置。 
   
   
  7.24.3 若工作人員須在機動裝置上工作，工作

裝備的速度須予調校，以保障工作人員的安全。 
   
   
  7.24.4 工作區內的空氣流通量不足時，不得使

用內燃機，以免對工作人員的健康或安全構成風

險。 
   
   
 7.25 機動式工作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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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例第 31 條  7.25.1 如機動式工作裝備在運轉時會構成健康

及安全危險： 
  (a) 應有裝置（如以鑰匙操作的開關）防止由非

授權人員啟動； 
  (b) 如有多於一台工作裝備在路軌上同時運作，

應裝配適當設施，將碰撞的可能性減至最低； 
  (c) 應裝配制動及制停裝置； 
  (d) 如安全程度受限，應設有緊急的操縱裝置或

自動操作系統，於主裝置失效時使用； 
  (e) 如司機視線不足以安全駕駛，應有足夠裝置

改善其視野； 
  (f) 如在黑暗環境下使用： 
  (i) 應配有合適的照明；及 
  (ii) 使用時有足夠的安全性； 
  (g) 如工作裝備或該裝備所載或拖行的物品易燃

或可能會使工作人員受傷，則須載有適當的

滅火工具，除非該滅火工具放置在易於取得

的地方。 
   
   
 7.26 遙控機動式工作裝備 
規例第 32 條  7.26.1 如遙控機動式工作裝備在運作時會對工

作人員的安全構成危險，在該裝置離開遙控所及

範圍時應能自動停機。此外，如有碰撞所致的安

全風險或其他影響，亦須因應有關風險裝設防護

裝備。 
   
   
 7.27 驅動裝置與動力輸出軸 
規例第 33 條  7.27.1 如驅動裝置或動力輸出裝置在運行時出

現「咬／卡死」的情況，會對工作人員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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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須設有第 7.8.1 段所述的保護裝置以將風

險減至最低。 
   
   
  7.27.2 驅動軸在靠近地面上運作，可能會變髒

或沾上沙泥而受損，因而產生「咬／卡死」的後

果，故須有相應的保護措施去防止。 
   
   
 7.28 工作人員的責任 
規例第 34 條  7.28.1 所有工作人員均應全面遵守就工作裝備

的用法或整體健康及安全所接受的培訓及指導。

如不符合資格又未經授權，工作人員不得操作任

何工作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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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1 
  歐洲經濟共同體就產品安全

而制定的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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